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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生輔導法第9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應依相關法規建立學生輔導資料之管理及調閱制度，以維護學生(含在校及離

校生)之基本權利。 

 

第三條 

輔導資料之定義與內容： 

一、係學校因輔導學生所蒐集、處理或利用，而取得之個人、家庭、輔導服務紀錄

等相關資料。 

二、學生在學期間之輔導資料，視學生所接受之輔導服務滾動更新，自畢業或離校

後，學生輔導資料方為確定。 

 

第四條 

輔導資料類別： 

一、學生綜合資料表(輔導)。 

二、因輔導及諮商而生之個案輔導紀錄。 

三、智力、性向、人格等心理測驗之實施結果。 

 

第五條 

有關學生輔導資料之運用與記載，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符合教育輔導目的：學生輔導資料與紀錄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與蒐集目的具

有正當合理關聯，以符合受輔學生最大利益。  

二、訊息最少揭露原則：紀錄者具有維護資料正確性之責任，文字敘述宜採摘要

式、客觀中立等方式呈現，以降低資料揭露風險。 

三、保密及其例外原則：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

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不



在此限。 

 

第六條 

學校在執行學生輔導工作過程，對學生輔導資料與紀錄應具有「管理職權」、「轉

銜職權」及「保存職權」，未具以上法定職權者應迴避之。 

 

第七條 

有關學生輔導資料之保存與處理，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學校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資料保存之，並應自學生畢業或離校後保存十

年。 

二、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學校應定期銷毀，並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第八條 

學生輔導資料調閱規定如下： 

一、在校學生已具完全行為能力，家長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必要時，得以利害

關係人身分申請閱覽相關輔導資料。 

二、學生在學期間，學生或利害關係人(僅限家長)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之利益，

而向學校申請學生輔導資料之閱覽時，應依規定填具「學生輔導資料調閱申請

書」，並不得將原始資料攜出學校保管單位。 

三、其他機關如法院、下一階段學校等，向本校申請調閱學生在學期間輔導資料，

須以公函敘明理由。 

四、申請調閱輔導資料者及受理人員應負保密資料之責，嚴禁將資料內容公開，以

避免觸犯相關法律與行政責任。 

 

第九條 

學生輔導資料調閱要點由本校輔導處另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可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